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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项名称
	职业技能鉴定

	事项简述
	每年对贫困家庭子女、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下岗失业退役军人、城镇登记失业等六类人员，免费实施职业技能鉴定1次。技能鉴定补贴具体标准由各设区市、财政直管县确定，但最高不超过《河北省物价局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职业技能鉴定考核收费标准等事项的通知》（冀价行费〔2018〕86号）的收费标准。

	办理材料
	1、 由培训机构组织实施；
2、 本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2张；
3、 个人免冠照片2张；
4、 本人提供就业创业登记证复印件或就业创业登记号码；
5、 填写《免费技能鉴定协议书》；
6、 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试合格发证。

	办理方式
	由培训机构、滦平县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统一办理

	办理时限
	3个月

	结果送达
	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统一组织考试，考试合格后，滦平县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领回证书，由培训机构发往考试合格学员手中。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办事时间
	培训期间

	办理机构及地点
	
滦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03室及各培训地点

	咨询查询途径
	电话咨询0314-8583658

	监督投诉渠道
	0314-8582782



